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闽委教办宣〔2014〕1号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关于举办第三届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举办第三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的通知》（教思政司函〔2013〕75号），为选拔推荐我省高校辅导员参加第三届全国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经研究，决定举办第三届全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福建省高校辅导员专业委员会

二、参赛人员
全省普通高校在编在岗的专职辅导员。

三、比赛流程

分为初选、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全省复赛和决赛定于3月下旬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具体时间地点和赛程安排等另行通知。
1.高校初选：初选工作由各高校负责组织，每所高校遴选推荐1名辅导员参加全省复赛。初选可参照教育部“全国复赛、决赛参考比赛项目”（见附件1）即：基础知识测试、博文写作（或公文写作）、自我介绍与工作展示、主题班会、主题演讲、案例分析、谈心谈话情景再现七个方面开展。

2.全省复赛：侧重基础知识测试、博文写作（或公文写作）、自我介绍与工作展示等环节。按参加复赛人数的30%左右，选拔人员参加全省决赛。

3.全省决赛：侧重主题演讲、案例分析等环节。

四、奖项设置

设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同时，择优推荐10名辅导员参加华南赛区复赛（全国复赛分六个赛区，其中华南赛区包括福建、西藏、云南、广东、广西、海南六省）。

五、工作要求

1.各高校要加强组织领导，把组织参与职业能力大赛活动作为提高辅导员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过程，引导辅导员坚定职业理想，明确岗位要求，全面提升辅导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2.请各高校于3月5日前，将《第三届福建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报名表》（见附件2，可在福建省教育厅网站“下载中心” 栏目下载）、主题班会视频光盘（限时10分钟，视频制作具体要求见附件1）报送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同时将报名表电子版发送至xcb87091278@163.com。

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联系人：谢秋运，联系电话：0591-87091278，传真：0591-87846705；地址：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162号，邮编：350003。
附件：1.教育部“全国复赛和决赛参考比赛项目”

      2.第三届福建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报名表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1月10日
附件1
教育部“全国复赛、决赛参考比赛项目”

1.基础知识测试：采用闭卷、笔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辅导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信息的理解分析和问题破解能力。基础知识测试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党团和班级建设、学业指导、日常事务管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危机事件应对等相关工作领域的理论和知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重要文件等。

2.博文写作（或公文写作）：博文写作采用模拟发布、笔试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辅导员运用网络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与技巧以及基本文字水平。公文写作采取笔试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辅导员对与工作相关公文的格式、内容的把握及基本文字水平。

3.自我介绍与工作展示：辅导员对个人情况和特色工作进行介绍与展示，使用背景音乐、PPT或其它道具（需自备）。限时3分钟。

4.主题班会：采用视频展示的方式进行，主要考察辅导员综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视频包含班会方案阐述、班会组织等内容，提前录制好送评委阅评。要求视频图像、声音清晰，无抖动、无杂音。限时10分钟。

5.主题演讲：主要考察辅导员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水平。参赛选手现场抽题，根据指定主题进行演讲。限时5分钟。

6.案例分析：主要考察辅导员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参赛选手现场抽题，就案例中的问题关键点、解决思路、实施办法、启示进行阐述。限时6分钟。

7.谈心谈话情景再现：主要考察辅导员对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及沟通技巧。参赛选手现场抽题，根据题目要求，以情景再现的方式开展谈心谈话。限时10分钟。

（注：具体安排以复赛、决赛通知为准）
附件2

第三届福建省高校辅导员职业能力大赛报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一寸免冠照片

	出生年月
	
	学校/院系
	
	

	选拔方式
	
	现任职务
	
	

	政治面貌
	
	学历
	
	学位
	
	职称
	

	担任辅导员时间
	
	现负责班级
和学生数
	

	联系方式
	手机
	

	
	办公电话
	

	
	Email
	

	
	地址
	

	
	邮编
	

	本人签名
	以上所填情况完全属实。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推荐意见
	主管领导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 “出生年月”请按照“X年X月”格式填写，如“1984年4月”；
2. “选拔方式”请写明辅导员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复赛：上级推荐、省（区、市、兵团）范围内初赛或其他方式（请说明）；
3. “现任职务”请写明准确职务名称，如“院团委书记”、“院学工办主任”等，无具体行政职务的请全部填写“辅导员”；
4. “政治面貌”请填写“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群众”； 

5. “学历”请填写最终学历，如“本科”、“研究生毕业”；
6. “学位”请填写“学士”、“硕士”或“博士”；
7. “职称”请写明具体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如“教授”、“研究员”等，不要仅填写“初级”、“中级”或“高级”等；
8. “担任辅导员时间”为截至2014年4月专职从事辅导员工作的时间，期间从事其他行政、教学等工作的时间不计入，填写格式为“X年X个月”；
9. “负责班级和学生数”为本人目前所带班级和学生，并注明班级数目和学生年级，如“2014级本科2个班，共78人”或“2013级硕士1个班，2012级本科3个班，共165人”；
10. “办公电话”请注明区号，如“010-12345678”；
“E-mail”请取消自动形成的超链接。
 (主动公开)

抄送：各设区市委教育工委、教育局
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办公室          2014年1 月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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